


自然人股东股权登记需提供材料清单
0. 本行股权证原件、复印件，托管证原件、复印件。
0. 股东身份证原件、复印件。股东定居国外或加入外籍的，提供居住国或国籍国出具的身份证明文件。
0. 原股东死亡的，除提交死亡证明书或宣告死亡的法律文书外，还需提供对该部分股权享有处分权的权利人及有效证明文件（包括但不限于有效遗嘱、财产分割协议、裁判文书、公证书等）。
0. 原股东被依法宣告失踪的，近亲属应提交宣告失踪的法律文书。
0. 股东离婚的，需提供原配偶身份证、离婚证或离婚判决书、与本行股份有关的经公证的财产分割协议或判决书、公证书等原件、复印件。
0. 股权已转让但未向温州银行申请变更登记的，需提供股权转让协议、股权转让价款支付的相关凭证、相关所得税缴纳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，并由原股东及受让方本人共同到登记地点办理登记事宜。多次转让的，提供每次转让的前述资料和所有转让双方均履行前述手续。
0. 委托他人代为办理股权登记事宜的，提供经公证的《授权委托书》（详见附件7-2）及相关公证书。定居国外或加入外籍的，提供经居住国或国籍国使领馆认证的《授权委托书》。
0. 自然人股东本人登记时应签署股权无权属纠纷的《声明》（详见附件8-2）。
0. [bookmark: _GoBack]股权截至目前存在质押、被查封、冻结或存在其他受限制情形的，需提供股权质押协议、质权人基本情况说明、被查封、冻结的法律文书及相关纠纷情况说明。
注：上述证明、凭证及相关材料的复印件均为一式两份。



